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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7 年水務設施 (修訂 )規例》 (第 81 號法律公告 ) 

 
  本部正審研第 81 號法律公告的法律及草擬事宜。謹請

閣下澄清下列事宜。  
 
  第 81 號法律公告第 6 條加入的《水務設施規例》

(第 102A 章 )新訂第 19A 條訂明，凡第 102A 章第 3 部或附表 2 經

指明成文法則修訂，而在該成文法則實施前已安裝的喉管或裝

置，因該成文法則實施，以致不符合該成文法則訂定的規定，

任何人無須僅因此情況，而更改或翻新該喉管或裝置。指明成

文法則是指第 81 號法律公告或在第 81 號法律公告生效日期後

實施的任何其他成文法則。  
 
  根據第 102A 章現行第 19(3)條，就對第 102A 章第 3 部

或附表 2 作出修訂的《 1992 年水務設施 (修訂 )(第 2 號 )規例》

(1992 年第 320 號法律公告 )生效前已安裝的喉管或裝置而言，

如水務監督認為該喉管或裝置欠妥善，或其情況足以導致或相

當可能導致供水的浪費、用水量過度或污染，則任何人或許仍

須更改或翻新有關喉管或裝置。請解釋上述條文之間存在差異

的理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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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閣下在 2017 年 6 月 2 日辦公時間結束前向本人提供

相關回覆的中、英文版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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